
马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马关县2024年脱贫人口及监测
对象劳动力跨省务工交通

补助实施办法

【图文解读】



    为认真贯彻《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

乡村振兴局关于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云人社通﹝2021﹞49号）、《文

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山州乡村振兴局关于转发优

化一次性交通补助申请和经办流程工作文件的通知》（文

人社通〔2023〕57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大就业帮扶

工作力度，鼓励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务工，提

高低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结合马关县实际，制订本实施办法。

前言



目录

02

主要内容

01

背景依据 



一、背景依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增强脱

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促进脱贫人口持

续增收。根据全国稳岗就业视频会议和全国“雨露

计划+”就业促进行动推进会要求，以“便民、利

民、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做好脱贫劳

动力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发放工作，落实“一

次办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做到

“应补尽补”，确保政策落实到位。结合我县实际

情况，制定马关县2024年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

力跨省务工交通补助实施办法。

一、背景依据



二、《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



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

月31日止，对跨省务工且稳定就

业三个月以上的脱贫人口及监测

对象劳动力按照每人800元的标

准给予跨省务工交通补助，脱贫

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凭收入证

明每年只享受1次。

（一）补助对象及标准



原则上在2024年9月30日前完成申报、审批、兑现工作，

2024年9月30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达到补助条件的当月

可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最迟不超过2025年2月15日。

（二）申报时限

解读：按照省、州相关文件规定，达到补
助条件的补助原则在当月兑现完成，特殊
情况出现跨年申请的，最迟不超过2月底，
考虑到审核、公示及财政清算时间最少需2
个星期，所以提交申请最迟在次年2月15日
前，请符合条件人员注意申请时间。



1.申请审批表（附件1）；

2.转移就业及收入证明（附件2）、

劳动合同（协议）、当年连续3个

月的银行工资流水单、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参保证明等原件任何1项

均可；

3.申请人身份证及本人社保卡复

印件。

（三）申报所需资料

注：附件1、2可使用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



（一）线下申报：由务工人员提出申请（本人不在家的可委托直系亲属、家庭成

员、挂联人员等代为申请），将申请表及相关材料交村委会（社区）初审→乡

（镇）人民政府复审一县人社局、县乡村振兴局组织审批一县人社局、乡（镇）

人民政府、村委会（社区）、村民小组同步公示10天，公示无异议→各乡（镇）

兑现资金。

（二）线上申报：①电脑网页端可使用网页浏览器登录“云南省公共就业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以个人用户方式登录系统，在业务服务中选“一次性交通补助申请”

办理；②手机微信端可进入微信公众号“就业彩云南”，在“个人中心”进行个

人实名认证，进入“业务大厅”选择“一次性交通补助申请”办理。

（四）申报流程



 各乡（镇）党委、政府：负责统筹做好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务

工交通补助信息审核、公示、资金兑现、兑现资料存档等工作。

 县人社局：负责做好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务工交通补助工作业

务指导、审核把关、县级公示等工作。

 县乡村振兴局：负责提供全县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名单，配合县人社局做

好业务指导工作，配合县财政局做好资金筹集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筹集、划拨及管理使用监督等工作。

 村委会（社区）、驻村工作队：负责做好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

务工交通补助政策宣传，对申请跨省务工交通补助人员基本信息、务工情

况进行审核。

（五）工作职责



1. 对伪造信息套取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

务工交通补助资金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 对不按要求开展工作、未按时限完成工作任务的

工作人员将进行严厉的责任追究，情节严重的移

交县纪委监委处理。

（六）惩戒措施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2024年5月16日）
起执行，2024年12月31日终止。



本办法由县人社局负责解释。对此政策有疑
问的，请与所在村委会联系，或者咨询县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电话：0876—
7122389。


